
技术、服务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1个包，甘孜县林业和草原局采购苗木一批。

（二）商务要求

一、交货期及地点（实质性要求）：

1、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10 个日历日内。（送货、栽种。）

2、交货地点：甘孜县（采购人指定时间、地点交货）。

3、履行方式：中标供应商负责项目清单中的货物及货物的全部运输，包括装

卸、现场搬运、栽种直至项目验收合格。

二、付款方式和履约保证金（实质性要求）：

1、付款方法和条件：全部货物交付验收合格后，达到付款条件起 7日，支

付合同总金额的 100%。

2、发票要求：增值税普通发票。

3、履约保证金：根据《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政府采

购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川财采〔2020〕28 号）的要求，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

证金。

注：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采购人不再向中标供应商支付任何费用。如因中

标供应商不能正常履约给采购人造成任何损失的，采购人将保留进一步追溯的权

利，中标供应商赔偿由此带来的一切损失及费用。

三、免费质保期（实质性要求）：

1、本项目免费质保期为自全部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 1年。



2、中标供应商必须按合同的规定，准时提供投标产品和材料并负责所供产

品、材料的包装和运输并且免费摆放整齐。

3、中标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其质量达到原产地国

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无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达到生产厂家优级产品出厂时的

标准。

四、验收要求（实质性要求）

1、验收标准：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

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

22 号〕及政府采购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招标文件、中标供应商递交的响应文件

与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2、苗木的验收标准：

2.1 严格按照清单要求的品种、规格，不得变更品种。

2.2 采购人按照清单对每株苗木进行清点，如不符合要求则马上退货。

2.3 不能出现表皮损伤的现场。

3、中标人每次供货完成后，由采购人组织有关人员进行验收，采购人根据

苗木的品种、规格、胸径(地径)、苗高、分枝情况、枝下高、冠幅等情况，对各

苗木的数量进行清点，对苗木的质量进行抽样检查。验收合格的，以验收当天为

完成供货日期，并办理签收手续；不合格的，由中标人按要求进行整改，以整改

完成并通过验收的最终日期作为最终交货日期。如果中标人有三次无正当理由或

者采购均逾期不供货或者未按要求供应合规格苗木的，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

格。

五、质量、包装要求：

1、质量要求：

1.1 标人所提供的苗木必须符合招标文件中的规格要求。即达到苗木健壮、



芽苔饱满，植株鲜活、根系完整，病虫较轻、无死苗、无弱苗。

1.2 所有苗木必须具有“两证(质量检验合格证或品种证书、植物检疫证书)

一签(苗木标签)”齐全。(实质性要求)（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

1.3 苗木品种必须随车提供苗木品种证明书。（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

2、包装：

2.1 包装方式：所起苗木根据需要进行根部打浆或者带熟土，苗木必须用塑

料袋密封根系。

2.2 苗木必须按照采购的规格要求起苗，苗木在上下车时，要轻拿轻放，防

止损伤树皮。

六、服务要求

1、中标人在组织项目实施前必须根据采购人工作需求确定关键工作点，经

采购人审核签字确认后，方可实施项目服务。

2、中标人在发货之前，应对苗木的有关内在和外观质量、规格、性能数量

和重量进行准确的和全面的检验，其苗木符合本合同规定的质量要求。

3、在货物验收并交付采购人后，若因采购人管理不善或安全设施原因造成

苗木丢失、被盗、更换等，供应商不负任何责任。

4、在合同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如发现苗木的质量或规格与本合同规定不

符，或证明苗木有死苗，采购人保留向中标人提出索赔的权利。

七、售后服务

1、中标人必须保证所供苗木的质量、安全；中标人无条件更换运输过程中

破损产品，所产生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2、在供货时，中标人须按照与采购人签字确认的采购单各项内容要求进行

供货，具体要求如下：



2.1 对供应苗木的质量负责。如发现苗木有质量问题（规格不符、冠型不饱

满、黄叶、干枯、病虫害等），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将该部分苗木更换成符合

要求的。如中标人拒绝更换未能将有问题的苗木全部更换为合格的，则采购人拒

绝收货和拒绝支付该部分苗木的货款。如因供应花卉的质量问题而引发安全事故

的，由中标人负全责，采购人有权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2.2 在约定供货时间内，中标人将供应的苗木运抵采购人指定地点，并在送

货前提前一天通知采购人检查和清点。中标人必须注意交通安全以及保护苗木不

损坏，如因中标人原因而出现的一切安全问题（如交通事故等），由中标人自行

负责，由此所引起的一切涉及法律责任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与采购人无关。

2.3 中标人应接受采购人或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遵守各项制度、规

定。

3、如项目实施完毕后，交付采购人使用过程中发生因质量问题造成的一切

安全事件，由中标人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

（三）采购清单及相关技术要求

序号 货物名称 参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旱柳 高≥5M,胸径 8-10cm 2027 株

2 云杉 高≥18CM 156118 株

（四）样品要求

1.基本要求：

1.1 投标人的样品制作、搬运、安装、拆除等相关费用由投标人承担。投标人自

备样品封样的纸箱和封箱带等所需物品。

1.2 样品作为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若无特殊要求，于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送达

开标地点，否则不予接收。



1.3 样品封样结束后，由代理机构保存。

1.4 中标结果公告后，中标人的封样样品移交采购人保存，用于验收比对；未中

标的投标人在项目质疑投诉期结束后，并接到代理机构工作人员通知后到代理机

构处拿回样品。

1.5 样品移交、退还时，投标人按代理机构工作人员指定的时间、地点办理退还，

因样品逾期未撤离而产生的废品处置费，由投标人承担。

1.6 送样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街 1 号西大国际 13 层 4 号开标厅指

定地点（根据工作人员要求摆放）。

1.7 样品的基本要求：①冠幅饱满；②树形结构直立；③根系发达。

2.特殊要求：

2.1 本项目样品评审采用盲样，投标人递交的样品上不得看见可以识别投标人的

任何标志或标识或具有暗示性的文字、图案、装饰等。

2.2 盲样评审前由现场监督人员进行随机编号后进入评审。

2.3 本项目送样清单：（根据采购清单所要求的技术要求提供）

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

1 云杉 株 1

注：样品参数不满足不影响投标文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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